
广 州 市 海 珠 区 财 政 局
海珠区财政局 2020 年度行政许可
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要求，现将我单位

2020 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0 年，我局有行政许可事项 1 项，即“设立除会计师事务

所以外的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（以下简称“代理记账机构审

批”），本事项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

理系统（广东政务服务网）；据统计，我局 2020 年度收到“代理

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申请 38 单，其中受理 38 单、不受理 0 单；

“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办结 38 单，其中审批同意 38 单、审

批不同意 0 单。

（一）依法实施情况。我局在执行代理记账机构审批事项的

过程中，始终坚持依法依规的原则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会计法》、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和省市财政部门等相关法律法规

的有关规定，严格按照审批权限、范围、程序和条件办理“代理

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；不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，

所有受理事项均按照法定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按时办结。

（二）公开公示情况。我局已在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



统和海珠区公众信息网等公开网站公开公示“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

事项的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

料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，

并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情况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情况。我局建立完善的行政审批事项内部审

查审批制度，每单“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均通过内部 OA 系

统逐层审批，审批完成后及时在海珠区公众信息网公示相关审批

结果。2020 年，在所有事项办理过程中未发生被投诉、举报的情

况。

（四）实施效果情况。到目前为止，“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达

到了设立行政审批时的预期目的和效果，通过优化和规范审批流

程，规范执行标准化，提高了效率，方便了群众办事。为规范市

场和社会秩序、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、提高经济和社会效

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，也受到了群众的好评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由于目前“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审批使用的系统还不能

与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（广东政务服务网）实现数据自

动交换对接，因此在收到申请件后还需要进行二次录入，造成审

批流程复杂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建议政务数据局能统一协调，实现本单位行政许可事项审批

管理系统数据与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数据交换对接，进

一步提高审批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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